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修理分公司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询价函

我公司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项目，向全国范围内，对具有车辆报废轮胎回收资质和能力的商家公开询价，报价应含税及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具体需求如下：

	项目名称
	服务地点
	数量
	规格
	服务期限

	 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3个月内


请贵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17时前以书面形式报价复函，纸质版需加盖公章原件并密封递交，可采用现场方式或邮寄方式递交响应文件。
1.现场递交方式：将响应文件递交至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修理分公司，联系人：周秀锋，联系电话： 13867451802 。递交时须同时递交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的联系方式、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相关项目必备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并保证询价期间联系方式畅通。
2.邮寄送达方式，供应商可以通过邮寄送达响应文件，送达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象山路299号，联系人：夏世頔 ，联系电话： 13957138162。各供应商邮寄须将快递单号发送至电子邮箱（hzgjxl2025@163.com），以便采购人查询物流记录，如因未提供快递单号造成响应文件未及时送达而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无条件承担。各供应商应当确保响应文件密封包装且在邮寄过程中保持完好，并在邮寄包裹上注明项目名称。因邮寄造成响应文件密封破损而不符合招标文件对响应文件的密封要求，或邮寄过程中响应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的，采购人将拒绝其响应文件。各供应商自行考虑邮寄在途时间，响应文件送达时间以工作人员实际签收时间为准。
3.询价过程中有关澄清、说明或者补正，采购人通过电子邮箱（hzgjxl2025@163.com）进行收发。

4.其他说明：本项目不要求供应商人员必须到场参加现场开标。
5.本次询价所有单项金额相加标的最低限价为人民币97070元，单项限低参照询价表标注，单价低于限低不予采纳。
6.投标人参与报价递交文件，则表示完全接受以下条款，并完全同意我公司具有最终解释权：
（1）下达中标通知书后，签订相关合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因需求变更，增加或减少货物，结算时，按实际供货物品和数量如实结算。
（2）中标人所提供清单内的货物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如发生所供商品与清单以及国家现行标准不符，采购人有权拒收或退货，中标人提供无障碍退换货服务，所有风险及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处置完成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双方按照签订的合同进行支付，具体条款以合同内容约定为准。

（4）若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背上述条款，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的资格或解除合同约定。

（5）具体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修理分公司
     2025年10月23日
报价函
项目名称：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
项目编号：CT-CGYS【2025】1682

报价单位（盖公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含税限价
	报价金额（含税）

	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


	97070元整（最低限价）
	总价：            元


	备注：含清理费、含运费。

	注：1、报价函若有分页，请加盖骑缝章；
报价函用信封装好并密封；
报价有效期 30 天；
4、报价要求货币为人民币，且报价应含税及完成本项目的一切相关费用；
5、任一报价超过含税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6、报价函内容不允许做任何变更，变更视为无效报价。
7、本项目报价总金额最高的为成交单位。


	询 价 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国标
规格、型号及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最低含税单价限价（元）
	含增值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备注

	1
	轮胎
	215/75R17.5
	条
	203
	20.00
	
	
	

	2
	轮胎
	245/70R19.5
	条
	11
	25.00
	
	
	

	3
	轮胎
	265/70R19.5
	条
	65
	30.00
	
	
	

	4
	轮胎
	255/70R22.5
	条
	265
	45.00
	
	
	

	5
	轮胎
	275/70R22.5
	条
	1498
	45.00
	
	
	

	6
	轮胎
	275/80R22.5
	条
	7
	50.00
	
	
	

	7
	轮胎
	295/80R22.5
	条
	146
	50.00
	
	
	

	8
	轮胎
	9R22.5
	条
	39
	45.00
	
	
	

	9
	轮胎
	12R22.5
	条
	14
	65.00
	
	
	

	10
	轮胎
	8R22.5
	条
	6
	40.00
	
	
	

	11
	轮胎
	10R22.5
	条
	4
	45.00
	
	
	

	12
	轮胎
	12:00R20
	条
	11
	65.00
	
	
	

	项目名称：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

	其他要求： 含清理费、含运费。
	合计（元）
	 


附件：

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

二、项目情况

1、我司计划对现存集团公司营运车辆废旧轮胎处置，通过公开询价的方式进行。
2、项目预算 9.707万元。

3、具体需求如下表：

废旧物资评估明细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账面价值
	评估单价(元)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成新率
(%)
	净值
	
	

	1
	轮胎
	215/75R17.5
	203
	条
	
	
	20.00
	4,060.00
	
	4,060.00
	
	

	2
	轮胎
	245/70R19.5
	11
	条
	
	
	25.00
	275.00
	
	275.00
	
	

	3
	轮胎
	265/70R19.5
	65
	条
	
	
	30.00
	1,950.00
	
	1,950.00
	
	

	4
	轮胎
	255/70R22.5
	265
	条
	
	
	45.00
	11,925.00
	
	11,925.00
	
	

	5
	轮胎
	275/70R22.5
	1498
	条
	
	
	45.00
	67,410.00
	
	67,410.00
	
	

	6
	轮胎
	275/80R22.5
	7
	条
	
	
	50.00
	350.00
	
	350.00
	
	

	7
	轮胎
	295/80R22.5
	146
	条
	
	
	50.00
	7,300.00
	
	7,300.00
	
	

	8
	轮胎
	9R22.5
	39
	条
	
	
	45.00
	1,755.00
	
	1,755.00
	
	

	9
	轮胎
	12R22.5
	14
	条
	
	
	65.00
	910.00
	
	910.00
	
	

	10
	轮胎
	8R22.5
	6
	条
	
	
	40.00
	240.00
	
	240.00
	
	

	11
	轮胎
	10R22.5
	4
	条
	
	
	45.00
	180.00
	
	180.00
	
	

	12
	轮胎
	12:00R20
	11
	条
	
	
	65.00
	715.00
	
	715.00
	
	

	合     计
	
	
	
	
	
	97,070.00
	
	97,070.00
	
	


二、报价人资格要求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  具备合法的废旧物资回收经营资质，经营范围包含废旧轮胎回收、再生资源回收等。

3.  具备相应的回收、运输及处置能力，承诺所有废旧轮胎将流向合法、合规的加工利用单位，不得随意倾倒、丢弃或进行露天焚烧等污染环境的处置行为。

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5.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服务内容、要求

1.服务器期：合同签订后按中标商支付费用后运走废旧轮胎。

2.服务量：与合同或订单相符数量。

3.售后服务：废旧轮胎处理完成后由中标商清理场地。

4.交货地点、方式：凌家桥（1061条）、阮家桥 （445条）、石塘（763条）。
服务地点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象山路299号，杭州市拱墅区拱苑路87号，杭州市拱墅区临半路109号。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且到验收合格后无问题后，供应商一次性支付货款。款项经修理分公司确认方可进行运输、搬运等工作（相应运输费用供应商自行承担）。

七、确定成交人

根据符合相关资质且报价总价最高的原则确定中标供应商。

八、税费 

执行中相关一切税费均由中标商负担。

九、其他事项
1.  成交供应商须与我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2.  清运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环保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



